规章清理建议表
单位名称：                 填表人：           电话：

	规章名称
	

	上位法依据
	

	清理建议
	

	存在的主要问题
	不一致
	

	
	不适应
	

	
	不协调
	

	
	其他
	

	需要进行
简易修改
的条文及
修改建议
	

	单位

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注：1.“清理建议”一栏请填写“废止”、“宣布失效”、“简易修改”、“列入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或者立法规划适时修改”以及“保留”中的一种。
2.建议予以“简易修改”的规章，还需填写“需要进行简易修改的条文及修改建议”一栏。
3.各区县、各部门请于2010年8月底前将清理工作小结及填写完毕的规章清理建议表送交市政府法制办综合业务处（人民大道200号706室，邮编：200003）
